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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有关省政府副秘书长

办公厅副主任等工作分工的通知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各委办厅局，省各直属单位：
因人事变动，报经省政府领导同意，对有关省政府副秘书长、办公厅副主任等工作分工作相应调整明确，现通知如下：

徐  劼  协助做好发展计划、统计、物价、能源、金融、税务方面工作。联系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厅、审计厅、统计局、国税局、地税局、物价局、沿海办、金融办、能源局，财政部驻江苏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，审计署驻南京特派员办事处，人民银行南京分行，江苏银监局，江苏证监局，江苏保监局，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。分管办公厅秘书一处。

陈少军  协助做好科技、知识产权、卫生计生、食品药品监管、法制方面工作。联系省科技厅、卫生计生委（中医药局）、食品药品监管局、法制办、知识产权局，省科协，江苏省中科院植物研究所，省红十字会。分管办公厅秘书五处。

刘  斌  联系办公厅省政府督查室、电子政务办公室，协助做好办公厅综合文字工作。

王  平  主持省应急管理办公室工作。
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2014年7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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